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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微博热搜的评论里经常出现各种雷同的大病

求助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发布账号似乎都设置了半年可见或仅有一两

条求助博文，且均无法私信联系。其实不止于微博，笔者发现自己的

微信群中也常出现类似现象。这些账号并非求助者本人和患病家属，

而是利用大病患者求助心切的心态，通过机器人或者雇佣所谓“兼职

人员”散布一些求助型众筹平台的求助消息，通过与患者“分成”或

者一次性收取费用等方式获取高额利润，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随着医疗技术和医药研发的发展，众多大病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

但普遍需要依靠长期治疗维持，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甚至是普通家庭都

是长期且沉重的负担。通过求助型众筹平台发起的求助依赖于求助人

的“社会资源”，而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源”本身相对匮乏，筹款能

力更加有限，难以满足疾病医疗费用需求。例如，白血病等大病患者

需要长期用药，普遍无法通过一次性筹款解决费用问题，当患者在各

个平台无法筹得更多款项，只能寻求个人社交网络以外的社会资源，

这就给上述新闻中提及的“众筹推广项目”留下利益空间。 

这个问题直指网络大病求助平台以外的灰色行业。除此之外，代

写故事等现象亦是如此。显然，这些行业是在打着“爱心公益”的旗

号发别人的急难财。从微观上看，其在短期帮助了网络大病求助患者

能够筹到更多款项，但其实质是对慈善资源的滥用，最终损害的是每



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秩序，甚至出现极端不良事件。例如，代写故事极

容易夸大病情，将求助转变为“卖惨”的生意;灰色推广导致的求助

泛滥，不仅扩大了马太效应，甚至会将求助转变为营利工具，最终使

真正需要求助的患者权利难以保障。但上述现象之所以存在，说明网

络大病求助并非局限于个人权利的范畴和求助行业本身，是涉及到社

会保障、网络信息治理等综合性的问题，因而需要采用宏观视角将其

作为一个公共治理议题进行分析。 

第一，灰色行业的利益空间正是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之处。

例如，灰色推广的泛滥集中体现出大病患者求助的“刚性需求”无法

通过合理规范途径得到满足。当前，我国法定医保制度在不断健全，

普遍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三重保障制度，

有效缓解了看病贵问题。但仍然存在托底不充分和救助不及时的现象，

加之医疗费用具有不可控性，法定医保制度仍然无法满足所有大病患

者的医疗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意见》早已明确指出，到 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

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但当前，除法定医保制度逐

步健全外，其他各层次都表现欠佳，难以实现真正的多层次保障。例

如，商业保险市场一直发育不良，2020 年商业健康险赔付率仅为

35.7%，无法满足市场健康保障的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企业补充保

险覆盖率更是极为有限且集中于高收入行业。我国的慈善医疗救助也

仍然不充分，慈善与救助衔接不畅，慈善资源严重不足，可及性较差，



我国居民抗风险能力普遍脆弱，尤其是经济困难患者只能不断通过救

助型众筹平台来寻求帮助，这也是大病患者最终依靠高利润的“众筹

推广”筹款的根源所在。 

第二，对“众筹推广”“代写故事”等灰色产业存在监管空白。

市场推广属于商业行为，通过规范正当的广告等手段进行推广是合理

合法的市场行为。但随着网络社交平台功能的不断强化，一些不法分

子便采用机器人等非法技术手段或雇佣“兼职人员”在社交平台发

布信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网络大病求助领域，也涉及到所有其他

有推广需求的行业。该行为屡禁不止说明网络监管部门对于该行为的

监管缺失或者缺乏有效治理手段。另一方面，个人大病求助虽然是求

助人出于私益目的的募捐，但其行为本身是行使求助权利，求助和捐

赠的过程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和公共性，对于上

述行为的监管应当比市场推广行为的监管更为严格，但显然目前存在

治理不彰的问题。 

第三，网络个人求助治理被长期忽视。我国《慈善法》未将个人

求助纳入法律规制范围是为了保护个人求助的权利，充分尊重个人求

助的自由，但是鉴于网络大病求助已经具有巨大规模，已成为人们从

善的主要渠道之一，再不监管将会再一次挫伤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热

情，将有损于慈善事业发展。但目前，个人求助监管依然处在无人问

津的尴尬境地。一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虽然个人求助

行为受到《民法典》中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条文规制，但是个人求助



是明显不同于私人赠与的行为，其目的性、公益性和公共性与民事赠

与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例如，上述问题已经涉及到民事赠与之外的募

捐行为，民事赠与显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一些地方对个人网络

求助做了尝试性规定，但是其着重于强调个人求助的合法性，缺乏规

制性条文，加之地方性法规的区域局限性，仍然无法规范行业发展。

二是缺乏明确的行政监管部门和国家层面规制的政策。虽然有行业协

会指导之下的行业自律公约作为软约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

对于行业不公平竞争、从业人员规范、小平台跑路、求助人信息虚假、

平台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显然仅靠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大病求助不仅涉及到大病求助众筹平

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求助者、捐助者和受益人，信息服务

和资管服务行业等多个主体和行业，而且也涉及到医疗保障、网络信

息管理等制度安排。因此，网络大病求助远不止于对大病众筹平台的

监管。只有将上述问题综合研判，标本兼治方能取得效果。 

第一，对网络平台分类监管是当前治理重点。网络平台不仅是媒

介，更是信息发布、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的集中场，信息是否真实，

资金是否安全全部需要通过对平台的监管来完成。按照网络平台的属

性，可以将其分为信息发布平台和信息传播平台，应对两个平台进行

分类管理。一是信息发布平台应当保障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而有关部

门及社会性监督机制应当对此进行监督，这是确保此类活动循着正轨

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是信息传播平台应当保障传播的合规性。上



述“众筹推广项目”是在传播信息环节出现的问题。因此，微信、微

博、抖音等各类可以社交的平台都应当加强对留言内容和账号的审查

能力和力度，个人求助等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的信息尤甚。此外，对

于负有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的平台，还应当遵循银保监会关于资金安

全的相关条例进行管理。 

为此，建议应从法律、监管和规制三方面进行规制。一是尽快明

确网络大病求助等私益募捐的性质，从法律上予以规制。当前正处于

《慈善法》修法阶段，是将网络大病求助纳入法律规制的关键时期。

要在明确个人求助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确立个人求助、除个人求助

外的其他私益募捐（如为同事、同学、甚至陌生人募捐）行为的法律

地位，可以在《慈善法》中明确慈善募捐和上述募捐的法律关系，便

于在其他法律中进行规制。二是尽快明确监管者身份。虽然网络大病

求助为解决大病患者后顾之忧作出重大贡献，但如果任由不良实践自

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当前缺乏监管已成为学界、社会、业界的共

识，行业监管缺失导致的恶性竞争也已经显现，亟待规范。三是建立

独立于慈善募捐和民事赠与之外的规制办法。从理论上看，网络大病

求助等网络个人求助与慈善形式不同，个人求助兼具私益募捐、公益

性和公共性等多项特征;从实践上看，网络大病求助走出了一条独立

于慈善组织之外的发展路径。为此，应在设置规制办法之时，补充设

置保障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条款，同时借鉴慈善募捐对于劝募、财产处

置方面的规定。此外，要合理设置平台方的权责，确保与商业利益保

持距离，并保障平台运营的活力。 



第二，不断健全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

的后顾之忧是根本之策。如上所述，对于大多数大病患者来说，选择

网络众筹平台已是无奈之举，高价购买信息推广服务更是患者最后一

线生机。因此，做好兜底工作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是夯

实政府法定责任，继续强化三重保障制度。通过参保补助确保全面参

保，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救助水平，保障救助水平水涨船

高。二是建设高质量慈善制度，激发社会参与和慈善资源，提高慈善

资源的可及性，促进慈善资源与法定医保制度的有序衔接。此外，还

需采取多样化方式，提升公众参与慈善理念，形成理性捐助氛围，引

导理性求助和捐赠。 

总之，规范网络大病求助不仅是加强网络大病求助行为的监管，

而且涉及到全社会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法定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

只有标本兼治，综合发力，才能规范网络大病求助，保障患者权益和

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本文来源：《慈善公益报》2022 年 6 月 1 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